
临时救助金给付办事指南

一、事项名称

临时救助金给付

二、实施主体

额敏县民政局低保办

三、适用范围

全县

四、事项类型

行政给付

五、实施依据

【规范性文件】

1、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 649 号）

2、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<关于改革完善

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中办发〔2020〕18 号）

3、《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》（国

发〔2014〕47 号）

4、《民政部、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

工作的意见》（民发〔2018〕23 号）

临时救助是国家对遭遇突发性、紧迫性、灾难性困难或

者其他特殊困难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，靠自身和家庭无力



解决，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者救助之后基本生

活仍有困难的家庭或者个人给予的应急性、过渡性救助。

六、申请条件

【行政法规】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 649

号）第四十七条 国家对因火灾、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，家庭

成员突发重大疾病等原因，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

的家庭，或者因生活必需支出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，

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，以及

遭遇其他特殊困难的家庭，给予临时救助。

第四十八条 申请临时救助的，应当向乡（镇）场人民政

府，经审核、公示后，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；救助

金额较小的，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可以委托乡（镇）场人

民政府审批。情况紧急的，可以按照规定简化审批手续。

七、办理材料

1.申请临时救助的对象应提交以下材料: （1）居民身

份证，户口簿或居住证；

（2）临时救助申请书（内容包括：家庭收入及财产状

况声明、家庭或个人遭遇困难情况说明等内容）；

（3）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；

（4）县（市）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规定的其他必要相关

材料。可以通过国家或地方政务服务平台查询获取的相关材

料，不再要求重复提交。



非本地户籍人员申请临时救助的，需户籍所在地县（市）

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提供申请人享受社会救助情况的相关材

料，或由申请地县（市）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向户籍所在地县

（市）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查核申请人享受社会救助情况。

2.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要求的，乡（镇）

场人民政府应当受理申请；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不齐全或

者不符合要求的，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全的材料；不

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申请人明显不符

合临时救助条件的，应当场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。

八、办理流程

乡（镇）场人民政府自受理申请起 2 个工作日内，开展

家庭经济状况核对、入户调查、民主评议，对核对、调查无

异议的，不再组织民主评议。对非本地户籍居民，户籍所在

地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配合做好有关审核工作。经核查

符合救助条件的家庭，在其所在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或居住地

公示 5 天。无异议的，及时报镇社会救助审批工作领导小组

审核确认，对符合规定条件的，应在 2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

确认。对不符合条件的，应向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。对于急

难型困难对象的临时救助，乡（镇）场人民政府应简化确认

手续，采取直接受理申请、先行救助、补办手续等做法，为

困难对象提供及时救助。乡（镇）场人民政府受委托或直接

负责临时救助确认工作的，一般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办结（含



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时间、公示时间和财政拨付时间）。申请

临时救助对象经济状况的核定计算，可参照申请低保对象有

关规定执行。对低保对象和特困人员，重点核实其生活必需

支出情况，可不再进行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调查。

九、临时救助标准

临时救助标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，以及救助对象困

难类型、困难程度、刚性支出额度以及解困期限等因素，分

类分档确定。原则上不超过当地低保月保障标准 5 倍、8 倍，

有条件的县（市）可适当提高。

（一）急难型救助对象：因家庭成员遭遇火灾、交通事

故、溺水、矿难等人身意外伤害及其他单发性突发事件，导

致家庭基本生活难以维持的，按照不低于月低保标准的 3 倍

给予救助，如有人员重伤，可在此基础上，再比照下款重大

疾病临时救助标准进行复合救助。

（二）支出型救助对象：低收入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，

在基本医疗保险、大病保险和各类补充医疗、商业保险补偿

及社会帮扶后，个人负担医疗费用仍然超出家庭承受能力，

造成家庭基本生活难以维持的，分别给予月低保标准的 5倍、

8 倍，一事一议的标准最高不超过 3 万元。

针对申请的低保对象和特困人员或其他困难人员当月

审核确认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，按照该申请对象审核确认的

人均月补助标准发放临时救助金，“一卡通”发放。



十、承诺办理时限

15 个工作日（含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时间、公示时间和财

政拨付时间）

十一、法定办理时限

15 个工作日（含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时间、公示时间和财

政拨付时间）

十二、收费标准

不收费

十三、咨询电话

0901-3300170

十四、投诉电话

0901-3300170

十五、办理地址及办理时间

额敏县各乡（镇）场民政办

办理时间：工作日 10:00-14:00，16:00-20:00

十六、结果领取方式

办结后临时救助资金以“一卡通”形式发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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